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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李慕黎 记者 徐荔

办理贷款， 对方不仅提

供去海南的机票钱和生活

费， 还“附送” 一个公司法

定代理人的职务。 以为是天

上掉“馅饼”， 没想到是上

了不法分子的“贼船”， 在

旅程终点等待着的， 是法律

的制裁。

要成为公司法定代表

人才能贷款

2023 年 8 月初， 汪某在某短

视频平台上看到一条“黑户也可以

贷款” 的广告视频。 由于之前曾因

借网贷不还成了“征信黑户”， 无

法正常贷款的汪某就联系对方， 想

贷几万元用于日常开销。 对方回复

需要汪某先提供电话号码、 身份证

照片。

“我想着他拿我身份证没有我

人脸识别也干不了其他事， 所以我

就把身份证照片和新开通的电话号

码发给了对方。” 汪某自以为这么

做没有风险， 却没想到就此落入对

方的陷阱。

收到汪某的个人信息后， 对方

声称可以贷款， 却只字不提贷款的

来源、 利息、 还款期限等具体内

容。 虽然觉得可疑， 但汪某决定赌

一把： “我知道他们给‘黑户’ 贷

款肯定是不合法的， 但当时我满脑

子想的都是如何贷款弄钱， 我觉得

能帮我办下来就行了。”

几天后， 对方让汪某到海南办

理贷款， 并转给汪某 2000 元买机

票。 8 月 8 日， 汪某到达海南后，

对方还给了他 3000 元生活费。 汪

某在酒店住了两天后， 对方告诉

他， 要先把某公司对公账户预留的

法定代表人名字变更为汪某方能贷

款， 还说已经准备好了某公司的营

业执照和刻有汪某名字的印章， 只

需要汪某去银行操作就行了。

尽管对某公司的具体信息和法

定代表人的含义一无所知， 也察觉

到事有蹊跷， 但汪某还是决定铤而

走险。

“我意识到对方可能要利用这

个对公账户干一些违法犯罪的事

情，但他们已经给我几千块钱，我为

了贷款只能这么干。而且，我以为随

时可以将这个对公账户和手机号注

销掉，就没太上心，心存侥幸。”汪某

回忆， 当时他按照对方指示去银行

办理了手续， 将某公司对公账户的

法定代表人信息变更为自己。

办好变更手续后， 对方起初说

可能还要汪某去银行办手续， 但隔

天就说不用去了， 还给了汪某

2000 元买机票回家， 结束了他的

海南“五日行”。

以为占到便宜实则卷

入犯罪

汪某回家后， 还等待着对方帮

他贷款， 可每当问起贷款什么时候

能下款， 对方就推脱表示额度下不

来， 此后索性拉黑了汪某。 由于之

前对方陆续给了 7000 元， 汪某也

就没有把贷款下不来的事放在心

上， 甚至因为担心对方把钱要回去，

删除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当汪某还在为占了便宜沾沾自喜

的时候， 却没想到自己已卷入犯罪的

旋涡中。

原来， 号称能给汪某办理贷款的

实际上是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他

们让汪某办理对公账户变更是为了实

施违法犯罪活动。 经查， 汪某名下银

行对公账户全国涉案共计 29 起， 涉

案金额共计 230 万余元。 2023 年 9

月， 汪某经公安民警通知后投案， 并

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

经审查认定， 汪某明知他人可能

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仍协助他人将公

司法定代表人及公司银行对公账户预

留法定代表人信息变更为本人， 并提

供给他人使用， 非法获利 7000 元，

后该账户被用于接受电信网络诈骗钱

款， 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罪。 经检察官释法说理后， 汪某

自愿认罪认罚并退缴违法所得。

2024 年 6 月， 徐汇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对汪

某提起公诉。 7 月， 徐汇区人民法院

依法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判

处汪某有期徒刑 1 年 4 个月， 缓刑 1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8000 元。 其他

涉案人员已另案处理。

检察官表示， 网络上的贷款广告

切勿轻信，身份证、电话号码、银行卡

等重要的个人信息，更不能轻易透露。

此外， 由于公司法定代表人需要承担

相应的义务和法律责任， 因而面对他

人，特别是陌生人委托担任“挂名”公

司法定代表人的要求千万不能轻易答

应，以免成为“替罪羊”或是犯罪分子

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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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孙晓光 记者 徐荔

“吃回扣” “好处费” 等现象常常出现在商业合作

往来中，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职务便利， 为一己之私罔

顾集体利益， 日渐成为企业内部的腐化成分， 严重侵

害企业合法权益。 近日，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办

理了一起发生在企业内部的贪腐案件， 涉案的项目经

理最终被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相应刑罚。

涉嫌受贿，拒不承认

施施公司（化名） 位于上海市

临港新片区， 主营装备制造业。

2022 年， 集团审计监察部收到了

匿名举报， 信中举报了集团高级招

商经理陆某在某工程中收受施工方

公司的财物。 2024 年 1 月 23 日，

施施公司代表向公安机关报案。 公

安机关立案侦查后， 于 5 月 30 日

将陆某抓获到案。

经调查发现， 陆某 2016 年 11

月入职施施公司担任外联经理， 负

责公司内绿化项目建设的招标工

作。 2020 年， 施施公司有一建设

项目重启， 陆某又成为该项目的总

负责人， 公司采纳陆某建议， 重新

委托了项目停工前的施工单位， 并

签好复建工程合同。

到案后， 起初陆某坚称没有收

受施工单位的财物， 与施工单位负

责人马某也不熟悉， 双方之间的转

账仅是“临时借款”， 是私人借款。

而且， 涉及的钱款早已分批通过现

金形式还给对方， 不算收受贿赂。

可事实真如陆某所说吗？ 检察

官注意到， 陆某言辞中的借款时间

多有重叠， 而且既然知道工程正在

进行中， 与施工方不宜有钱款往

来， 陆某为何还要找马某借钱？ 更

何况陆某说与对方并不熟悉， 不熟

悉的人之间还能有多笔钱款往来？

陆某的辩解显然漏洞百出。 而

后， 面对检察官的讯问， 陆某最

终承认了犯罪事实。

购房差钱，尝试索贿

“此前不承认是心里害怕，

被逮捕后我想通了， 决定配合调

查， 如实供述。” 陆某说。

原来， 复建项目合同签订后，

按照陆某与承建公司的约定，对方

应该给他工程款的 1%作为好处费，

约 90 万元。 2020 年 8 月，陆某家里

买房急需凑钱， 他便想到了这笔

“待收”款。 于是，他打着买房用钱

的由头，提示施工单位负责人马某

“这笔钱该支付了”。 考虑到项目正

在建设，陆某又是施施公司派出的

负责人，如果不同意，怕工程有差

池， 所以马某先口头答应下来，请

示公司后自行垫付了 60 余万元陆

续给陆某。 后来，随着人事变动，马

某调岗，余下的“好处费”便也不了

了之，直至案发。

经查，2020 年间， 陆某在担任

施施公司高级招商经理期间，利用

其负责某复建项目的职务便利，以

需要购房款为由，表面上是向施工

单位项目经理“借款”，实为向施工

单位索贿，共计 60 万元。

奉贤区检察院审查认为， 犯

罪嫌疑人陆某在经济往来中， 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 违反国家规定，

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 手续费，

归个人所有， 数额较大， 其行为

已触犯刑法， 涉嫌非国家工作人

员受贿罪， 因此依法对其提起公

诉。 经过审理， 法院以非国家工

作人员受贿罪判处陆某有期徒刑 9

个月， 并处罚金 8 万元。

近日，检察官结合该案情况至

涉案企业开展法治讲座。 根据民营

企业的经营模式及特点，围绕职务

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

受贿等高发犯罪类型，结合相关案

例提醒企业注意风险防范，完善管

理机制， 强化预防措施。

检察官提醒，非国家工作人员

受贿罪是企业内部人员腐败常见

犯罪之一。 企业内部贪腐行为严重

侵害企业的合法权益，损害企业社

会信誉，严重者甚至影响之后的商

业活动。 企业经营者应加强内部监

管企业，制定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

和管理制度，强化流程监督，强化

对管理层和重点岗位的监督，着重

加强反商业贿赂等方面的培训，帮

助员工了解相关法律规定，不断增

强员工法律意识和拒腐防变的能

力， 面对利益诱惑能坚守原则，守

牢底线。 如发现员工可能存在违法

犯罪行为， 应采取措施有效止损，

并注意保存相关证据， 及时向公

安机关报案。


